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广州幸星传媒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丽江晖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及丽江玉龙花园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希努尔

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六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查，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1、本次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

得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2、本次交易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

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证券从业资格，本次

审计、评估机构的聘任程序合规，该等机构及其经办审计师、评估师与公司及本次

交易对象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广州幸星传媒有限公司，广州幸星传

媒有限公司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张劲先生，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审议涉

及关联交易事项或关联方利益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

表决制度，在将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或关联方利益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

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5、本次交易中，根据拟购买资产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公司拟购买的资产总

额达到上市公司 2017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 50%，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6、公司本次购买资产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的指标。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7、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会议

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之规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履行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8、待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就本次交易事项的相

关内容再次召集董事会会议进行审议时，我们将就相关事项再次发表意见。 

9、本次重组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

准。公司已对本次重组需要获得上述批准、核准事项作出了重大风险提示。 

10、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与交易对方、相关中介机构签订了

保密协议，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11、鉴于本次重组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有关重组

相关事宜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且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及业绩的提

升，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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